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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首頁介面簡介 

一、網站網址：https://epa.ntcu.edu.tw 

 

（圖 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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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登入方式 

(一) 輸入帳號：帳號為貴校教育部學校代碼，通常為 6 位數字，分校、分班、分部、

附設國中及附設國小，另外附加 1 至 3 位英數字元。 

(二) 輸入密碼：請輸入帳號所對應的密碼。 

1、密碼由各校教育優先區計畫承辦人保管。 

2、若忘記密碼請點選「忘記密碼？」連結，輸入學校代碼、承辦人姓名及新密碼

寄送電子郵件信箱，系統將寄發新密碼電子郵件。 

3、若因為學校更換承辦人，未交接帳號密碼資料，或其他特殊原因，無法取得密

碼，請寄送電子郵件至服務信箱，主旨註明「重設密碼」，並於信件內容詳列

「學校代碼、承辦人姓名、承辦人職稱、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及承辦人聯絡電

話」，經教育優先區計畫工作小組確認資料正確後，即重置密碼，並回信通知。 

(三) 輸入驗證碼：請依圖片指示填寫數字。 

(四) 服務信箱：epa@mail.ntcu.edu.tw 

(五) 服務電話： 

04-22183328 

04-221833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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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首頁功能 

 

（圖 2） 

 

(一) 首頁圖標橫幅：點選首頁圖標橫幅可回到首頁。 

(二) 橫列選單： 

1、回首頁：點選連結返回首頁。 

2、最新消息：公告及宣導事項會在此公布，登入後請查看是否有新發布公告。 

3、常見問題：公告填報或審核常見問題及回覆。 

4、資料下載：提供「教育優先區計畫」及「教育行動區試辦計畫」相關資料 

5、歷年計畫：提供 89 年度～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「教育優先區計畫」

下載。 

6、修改承辦人資料/密碼：登入後請確認學校及個人資料，資料若有異動請更新。 

(1) 修改密碼：提供修改密碼功能。 

(2) 修改承辦人資料：編輯學校資料及承辦人聯絡資訊。 

7、登出：登出帳號。 

(三) 優先區/學校入口 - 教育優先區：點選進入教育優先區計畫學校主選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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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學校填報申請主選單 

 
（圖 3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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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帳戶資料訊息 

(一) 請確認學校資料，包含學校代號、學校名稱及學校組別。如資料有誤，請寄電子

信箱至教育優先區服務信箱告知。 

(二) 請確認承辦人資料，包含承辦人姓名、聯絡電話及電子信箱。如資料有誤，請至

「修改承辦人資料/密碼」→「修改承辦人資料」修改。 

 

二、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填報申請區 

(一) 步驟一：填寫學校資料。 

請依照網頁指示，填寫學校基本資料、目標學生資料及教師資料，填寫完成後，列

印「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- 1）」。 

(二) 步驟二：申請補助經費。 

系統依照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結果，自動檢核可申請補助項目的選項。請各校在此點

選欲申請之補助項目，並依照網頁指示，填寫各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，填寫完成

後，列印「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 I - 2）」。 

(三) 步驟三：上傳檢附資料。 

1、請將前述步驟列印之「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- 1）」及「補助項目經費

需求彙整表（表 I - 2）」經承辦人、主任及校長核章後，分別掃描成兩個檔

案，依照網頁指示，上傳至指定位置。 

2、如有申請補助項目，請依頁面指示上傳計畫或相關檔案。 

 

三、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審核結果檢視區 

(一) 檢視 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填報上傳狀態： 

可檢視貴校填報進度狀態，若出現紅字，則表示有檔案未上傳，且尚未填報完成。 

(二) 檢視 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縣市政府初審結果： 

可查詢貴校各項補助項目縣市初審結果。 

(三) 檢視 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教育部複審結果： 

可查詢貴校各項補助項目縣市初審及教育部複審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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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教育部複審後修正計畫上傳區 

(一) 上傳 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核定後修正計畫及核定後修正經費概算表。 

(二) 上傳 103～108 年度核定後修正計畫及核定後修正經費概算表。 

 

五、「經費核結」及「辦理成果」填報區 

(一) 填寫各教育優先區計畫期程學校「經費核結」及「辦理成果」。 

(二) 依各補助項目填寫經費核結資料完成後，系統自動計算經費執行進度比率。 

(三) 「經費核結」填報內容，僅需填寫場次、人數、經費……等數字資料。 

(四) 「辦理成果」填報內容，可以上傳成果照片（檔案格式不拘），並填寫「辦理成果

或執行成效說明」及「困難或建議事項」。 

 

六、歷年申請資料查詢區 

查詢歷年學校填報申請資料、縣市初審及教育部複審核定結果。 

 

七、系統或操作問題反應 

(一) 系統或操作相關問題，可在此處留言反應問題，或者寄送電子信箱至服務信箱，

教育優先區計畫工作小組將會詳細回覆。 

(二) 審查原則、經費編列或經費執行相關問題，請詢問貴縣市承辦人或審查委員，以

利獲得正確解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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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填寫學校資料 

一、填寫學校資料 

 
（圖 4：國小頁面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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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 5：國中頁面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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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本期程（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）教育優先區指標資料，請各學校教育優

先區承辦人員重新調查統計，並填寫學校資料。 

(二) 學校「所在區域」及「交通狀況」資料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

（處）提供。 

(三) 請填寫學生人數資料。 

(四) 請填寫班級數資料。 

(五)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資料 

1、此區僅國中才顯示。 

2、資料由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提供。 

3、資料內容為 108 年度國中教育會考各校參加人數、各科待加強人數及各科缺考

人數。 

4、資料皆由系統自動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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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寫目標學生資料 

 

（圖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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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 7） 

 

(一) 本期程（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）教育優先區指標資料，請各學校教育優

先區承辦人員重新調查統計，並填寫學生資料。 

(二) 目標學生人數核算示例，為利於瞭解計算方式所提供學校統計使用的示例檔案。 

(三) 請填寫目標學生人數資料（A～H）。 

(四) 請填寫中途輟學學生人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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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填寫學校交通資料 

 
（圖 8） 

 

(一) 本期程（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）教育優先區學校交通資料，請各學校教

育優先區承辦人員調查確認，並填寫交通狀況。 

(二) 請填寫學區內之社區到達學校之公共交通工具現況。 

(三) 請填寫學區內之村、里或部落辦公處所到達學校之公共交通工具現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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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- 1） 

 

（圖 9：國小頁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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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 10：國中頁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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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學校資料填寫完畢後，系統即會自動顯示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- 1），本

表需列印後，經承辦人、主任及校長核章後，依照網頁指示，掃描上傳至指定位

置。 

(二) 貴校可於此處逕行列印，亦可於返回主選單後，重新進入「步驟一：填寫學校資

料」下載列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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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選擇申請補助項目及填寫經費 

一、選擇申請補助經費 

 

（圖 11） 

 

(一) 進入申請補助項目，系統依貴校符合指標，自動列出可申請補助項目。 

(二) 請點選各補助項目「申請」或「不申請」。 

(三) 請點選「下一步，開始填寫申請經費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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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寫經費 

（圖 12） 

 

(一) 填寫狀態欄：會顯示該項補助是否填寫完成（未填寫／已填寫）。 

(二) 填寫經費欄：點選「填寫」即可開始填寫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。 

(三) 確認各補助項目皆填寫完畢後，點選「下一步，列印『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

（表 I-2）』」即可進入表單列印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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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填寫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 

一、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

 
（圖 13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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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一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補助項目一，分為「親職教育活動」及「個案家庭輔導」兩個部分。 

(四) 申請親職教育活動，請填寫親職教育活動預計辦理「場次」、「參與家長人次」及

「經費概算表」。 

(五) 經費概算表：「科目」與「類別」欄位，請點選適當的對應選項，並依序填寫「項

目」、「單位」、「單價」與「數量」欄位，金額欄位則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(六) 「說明」欄位，可補充說明該項經費備註事項，若無則免填。 

(七) 若欄位不敷填寫使用，得將相同科目及類別之多個項目，合併填寫於一個項目，

並於說明欄備註說明。 

例如：將「影印費」及「裝訂費」合併填寫為「講義文件費」。 

(八) 雜支欄位填寫說明 

1、雜支申請比率預設為 0%，不申請雜支者免更動。 

2、欲申請雜支者，請下拉選擇選單，選擇編列雜支比率 1%、2%、3%、4%、5%

或 6%。 

3、如有審核刪減經費，雜支金額依申請比率刪減。 

(九) 申請個案家庭輔導，請填寫預計執行個案家庭輔導學生「人數」及「人次」，系統

將自動計算申請金額。 

(十) 填寫完經費概算表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十一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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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補助項目二：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

 

（圖 14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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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二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請填寫「教育特色名稱」、「參加學生數」及「參加之目標學生數」。 

(四) 若學校發展多項特色，請於特色名稱欄位合併填寫。 

例如：「1.兒童樂隊 2.足球運動」。 

(五) 經費概算表：「科目」與「類別」欄位，請點選適當的對應選項，並依序填寫「項

目」、「單位」、「單價」與「數量」欄位，金額欄位則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(六) 部分項目之單價為系統預設值或限制，不得變更 

例如：內聘教師鐘點費、外聘教師鐘點費......等。 

(七) 「說明」欄位，可補充說明該項經費備註事項，若無則免填。 

(八) 若欄位不敷填寫使用，得將相同科目及類別之多個項目，合併填寫於一個項目，

並於說明欄備註說明。 

(九) 雜支欄位填寫說明 

1、雜支申請比率預設為 0%，不申請雜支者免更動。 

2、欲申請雜支者，請下拉選擇選單，選擇編列雜支比率 1%、2%、3%、4%、5%

或 6%。 

3、如有審核刪減經費，雜支金額依申請比率刪減。 

(十) 填寫完經費概算表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十一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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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補助項目三：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 

 

（圖 15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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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三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經費概算表：「科目」與「類別」欄位，請點選適當的對應選項，並依序填寫「項

目」、「單位」、「單價」與「數量」欄位，金額欄位則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(四) 「說明」欄位，可補充說明該項經費備註事項，若無則免填。 

(五) 若欄位不敷填寫使用，得將相同科目及類別之多個項目，合併填寫於一個項目，

並於說明欄備註說明。 

(六) 填寫完經費概算表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七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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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補助項目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 

 
（圖 16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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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四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請填寫「原住民文化特色名稱」、「參加學生數」及「參加之目標學生數」。 

(四) 若學校發展多項特色，請於特色名稱欄位合併填寫。 

例如：「1.原住民歌謠及舞蹈 2.原住民傳統射箭」。 

(五) 經費概算表：「科目」與「類別」欄位，請點選適當的對應選項，並依序填寫「項

目」、「單位」、「單價」與「數量」欄位，金額欄位則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(六) 部分項目之單價為系統預設值或限制，不得變更 

例如：內聘教師鐘點費、外聘教師鐘點費......等。 

(七) 「說明」欄位，可補充說明該項經費備註事項，若無則免填。 

(八) 若欄位不敷填寫使用，得將相同科目及類別之多個項目，合併填寫於一個項目，

並於說明欄備註說明。 

(九) 雜支欄位填寫說明 

1、雜支申請比率預設為 0%，不申請雜支者免更動。 

2、欲申請雜支者，請下拉選擇選單，選擇編列雜支比率 1%、2%、3%、4%、5%

或 6%。 

3、如有審核刪減經費，雜支金額依申請比率刪減。 

(十) 填寫完經費概算表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十一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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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補助項目五：交通不便地區學校交通車 

 

（圖 1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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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五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此補助項目不含經費表填寫，申請經費請依「補助租車費」、「補助交通費」及

「補助購置交通車」三個項目當中擇一填寫，不可複選。 

(四) 若要申請補助租車費，請填寫「搭車人數」及「申請租車經費」。 

(五) 若要申請補助交通費，請分別填寫住宿生與非住宿生之「人數」及「申請經費」。 

(六) 若要申請補助購置交通車，請填寫交通車「座位數」及「申請經費」。 

(七) 填寫完申請資料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八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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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補助項目六：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

 

（圖 18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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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補助項目說明及審查原則，請點選「補助項目六：補助原則及內涵」。 

(二) 顯示學校端更新及縣市初審時間，確認資料送審狀態。 

(三) 請填寫申請補助綜合球場座數。 

(四) 經費概算表：「科目」與「類別」欄位，請點選適當的對應選項，並依序填寫「項

目」、「單位」、「單價」與「數量」欄位，金額欄位則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(五) 「說明」欄位，可補充說明該項經費備註事項，若無則免填。 

(六) 若欄位不敷填寫使用，得將相同科目及類別之多個項目，合併填寫於一個項目，

並於說明欄備註說明。 

(七) 填寫完經費概算表後，本項目合計申請經費將顯示於頁面底端。 

(八) 點選「儲存」按鈕，送出資料，並回到上一層目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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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列印檢附資料報表 

一、確認補助項目填寫狀態 

(一) 請確認申請補助項目填寫狀態皆為「已填寫」，點選「下一步，列印經費需求彙整

表（表 I-2）」產生報表即可下載及列印。 

 

（圖 19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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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 I - 2） 

 

（圖 2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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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上傳檢附資料 

 
（圖 2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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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填寫完成後，請列印： 

(一) 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– 1） （參閱：圖 9 或圖 10） 

(二) 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 I – 2） （參閱：圖 20） 

二、將上述 2 張表單列印後，經承辦人、主任及校長核章用印，再掃描儲存為電子檔，於

「上傳檢附資料」對應位置上傳。 

三、教育優先區計畫網路填報，上傳「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錄表（表 I - 1）」及「補助項目

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 I - 2）」為完成填報之必要條件。 

四、學校如有特殊原因確實無法掃描，可以照相替代，務求畫質清晰。 

五、若有申請補助項目，請上傳各補助項目計畫與相關檔案，上傳之計畫與相關檔案電子

檔無須核章，已核章之書面資料請各校自行留存備查。 

 

捌、填報申請狀態 

一、尚未完成填報狀態：依項目顯示「填寫不完全」或「未上傳」。 

 

（圖 2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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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已完成填報狀態：所有項目顯示「填寫完成」及「已上傳」。 

 

（圖 23） 

 

三、點選檔案文字連結，即可查閱已上傳之檔案。 

四、點選「列印經費表」，即可查閱該補助項目之經費細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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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檢視審核結果 

一、在「108 學年度下學期暨 109 學年度 審核結果檢視區」可檢視縣市初審及教育部複

審結果及意見。 

 

（圖 24） 

二、縣市初審結果 

 

（圖 25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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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育部複審結果 

 

（圖 26） 

  

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學年度下學期暨 109 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網路填報審查系統使用手冊 - 學校版 P.37 

 

拾、上傳修正後計畫 

一、在「教育部複審後修正計畫上傳區」，可上傳及查閱修正後計畫及修正後經費概算

表。 

 

（圖 27） 

 

二、系統依據審核結果顯示需要上傳修正後計畫之補助項目。 

 
（圖 28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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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壹、經費核結及辦理成果填報 

一、依年度點選進入查詢經費核結及辦理成果。 

 

（圖 29） 

 

二、依補助項目點選「經費核結」或「辦理成果」。 

(一) 經費核結：填報辦理場次、人數、經費等數值資料。 

(二) 辦理成果：填報執行成效說明、困難或建議事項。 

 

（圖 3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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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貳、歷年申請資料查詢 

一、在「歷年申請資料查詢區」，可查詢以下資料： 

(一) 歷年縣市政府初審及教育部複審核定結果。 

(二) 歷年填報申請狀態及學校上傳之原計畫檔案。 

 

（圖 3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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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參、補充資料 

一、忘記帳號或密碼 

(一) 忘記帳號 

1、帳號為貴校教育部學校代碼，通常為 6 位數字，分校、分班、分部、附設國中

及附設國小，另外附加 1 至 3 位英數字元。 

2、如需查詢帳號，請來信服務信箱，主旨註明「查詢帳號」，並註明「承辦人姓

名、職稱及聯絡電話」，服務人員處理完成後會回信給您。 

(二) 忘記密碼 

1、密碼由各校教育優先區計畫承辦人保管。 

2、若忘記密碼請點選「忘記密碼？」連結，輸入學校代碼、承辦人姓名及新密碼

寄送電子郵件信箱，系統將寄發新密碼電子郵件。 

3、若因為學校更換承辦人，未交接帳號密碼資料，或其他特殊原因，無法取得密

碼，請寄送電子郵件至服務信箱，主旨註明「重設密碼」，並於信件內容詳列

「學校代碼、承辦人姓名、承辦人職稱、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及承辦人聯絡電

話」，經教育優先區計畫工作小組確認資料正確後，即重置密碼，並回信通

知。 

二、問題反應 

(一) 系統操作相關問題建議發送到服務信箱，可由服務人員詳細為您解答。 

(二) 上述問題，亦可於網站「系統或操作問題反應」區塊提出問題。 

(三) 審查原則、經費編列或經費執行相關問題，請詢問貴縣市承辦人或審查委員，以

利獲得正確解答。 

三、聯絡方式 

(一) 服務信箱： 

epa@mail.ntcu.edu.tw 

(二) 服務電話： 

04-22183328 

04-22183329 

 


